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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我国宪法规定
,

省级人大和它们的常委会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
。

地方组织法规定
,

省
、

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 (以下简称较大的市 ) 的人大和它

们的常委会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报省
、

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批准后施行
,

并由省
、

自治区的人大常委会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备案
:
省级人民政府以及较大的市的人民政

府还可以制定规章
.

这些规定
,

是我国立法体制的一项重要改革
.

本文拟就地方性法规与规章作些比较
,

并对与之相关的一些间题
,

谈些不成熟的意见
.

笔者认为
,

地方性法规与规章不是一回事
。

二者之间既有共同之点
,

又有相异之处
.

其

共同之点
,

主要表现在
:

第一
、

地方性法规和规章
,

都是由属于我国国家机关体系的
、

一定的地方国家机关制定

的
.

其他任何社会组织
、

团体均无权制定地方性法规和地方组织法所规定的意义上的规章
.

第二
,

地方性法规和规章
,

一般都是能够普遍适用的规范性文件
,

都明确规定有关的组

织和个人
,

在一定的领域里
,

可以做什么
、

必须做什么和不准做什么
,

而且还规定相应的奖

励和处罚
.

应该指出的是
,

有权制定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的国家机关
,

它们所制定
、

颁发的文

件
,

并不都是地方性法规和规章
。

只有经过一定程序制定的
、

具有上述普遍适用性和规范性

的文件
,

才可称为地方性法规和规章

第三
,

地方性法规和规章
,

在其制定机关所辖的行政区域内都具有普遍的约束力
,

与之

有关的一切组织和个人
,

包括设在地方的中央直属单位的组织和个人
,

都必须遵守
、

执行
。

第四
,

目前
,

各地地方性法规的名称多采用
“

规定
” 、 “

规则
” 、 “

办法
”

等
,

而这些

名称在规章中也是常见的
。

因此
,

地方性法规与规章二者所采用的名称可以是相同的
.

地方性法规与规章的相异之处主要表现在
:

第一
,

制定机关在法律上的性质和地位不同
.

地方性法规和规章虽然都是由法律规定的

一定的地方国家机关所制定
,

但二者的制定机关在国家机关体系内是分属两个工子列
,

它们在

法律上的地位是不同的
.

有权制定地方性法规的省级和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
,

是地方川

家权力机关
.

它们享有制定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文件的权力
.

输有权制定规章的省级和较

大的市的人民政府
,

则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
,

是地方国家行政机关
,

它们不享有

制定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文件的权力
。

权力机关有权听取和审查执行机关的 JL作报告
,

即

可以对执行机关的工作进行
t

监督
; 而执行机关则要对权力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

,

接受其监

督
.

可见
,

制定地方性法规与制定规章的国家机关
,

在国家机关体系内是分属两个序列
,

在

法律上的地位是不同的
.

这种不同
,

是使地方性法规与规章能够而月
.

必须区别开来的垂要根

据之一
第二

,

基本内容不同
。

我国现行法律
,

没有关 于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各自应该包括哪些从



本内容的规定
.

根据这两种文件的制定机关在法律上的性质和地位
,

以及它们各自职权范围

的不同
,

笔者认为
,

从原则上说
,

地方性法规与规章基本内容的分界应该在于
:
凡属本行政

区域内政治
、

经济
、

文化
、

社会生活等方面
,

具有长期稳定性
、

关系全局
、

涉及全区公民切

身利益而又需要以法律手段调整的重大事项
,

由地方性法规规定之
.

凡属本行政区域内政治
、

经济
、

文化
、

社会生活等方面
,

具有局部性
、

比较具体而又无需以法律手段调整的事项
,

则

由规章规定之
.

对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的基本内容作如此划分
,

是符合宪法和地方组织法的有关规定的
.

它

的优点是
,

使本行政区域内各方面的工作
,

既有法可依
,

又有章可循
,

法与规章相互补充
,

密切配合
;
同时

,

还可以避免事无巨细都要权力机关以立法解决问题
;
或者该立法而不立

,

事无巨细都由行政规章来调整的现象
.

有些事项虽属重大又需要以法律手段调整
,

但在经验不足
,

立法尚无确实把握的情况

下
,

也可先由人民政府制定规章
,

使用行政手段保证实施
;
不贸然立法

,

使用法律手段保证

实施
,

从而防止国家强制力的滥用
.

而一旦经验成熟
、

条件具备时
,

又可不失时机地修改
、

补充原来规章的内容
,

通过法定程序
,

将其上升为地方性法规
,

以国家强制力来保证它的实

施
。

第三
,

地位不同
.

山于地方性法规与规章的制定机关在法律上的地位不同
,

因而地方性

法规与规章二者之间的地位也是不同的
.

地方性法规在本行政区域内有仅次于宪法
、

法律和

行政法规的效力
,

同级人民政府应该遵照执行
;
而且

,

同级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
,

不得同地

方性法规的内容相抵触
,

如有抵触
,

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予 以改变或者撤销
.

可见
,

地方性

法规与规章在地位上有一种主从关系
.

第四
,

约束力的性质不同
.

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在本行政区域内都具有普遍的约束力
,

一切

有关的组织和个人都要遵守
、

执行
,

这是无疑义的
.

然而
,

必须强调的是
,

地方性法规和规

章这两类规范性文件
,

它们的约束力的性质是不同的
.

地方性法规的约束力是属于法律性质的约束力
,

违反地方性法规的行为
,

是违法行为
;

而且
,

地方性法规的约束力是同国家强制力直接联系着
,

本行政区域内的公安
、

司法机关应

该保死它的贯彻实施
,

包括有执法权的地方行政主管部门依据地方性法规给予某些单位或个

人的行政法律制裁
,

在必要时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

规章的约束力则属于行政性质的约束力
,

违反规章的行为不属于违法行为
;
而且

,

规章

的约束力不同国家强制力直接相联系
,

对违反规章的行为人的处理
,

只能通过行政途径实

现
,

而不能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

地方性法规与规章约束力性质上的差别说明
,

它们二者自身的性质是不同的
.

总的说

来
,

地方性法规同我国的宪法
、

法律
、

行政法规一样
,

属于我国的
“

法
”

或
“

法律
”

的范

畴
,

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
.

规章则不属于上述范畴
,

只是我国行政性文件体

系的一部分
.

关于地方性法规与规章的性质问题
,

当前
,

我国法学界存在的下述两种观点
,

是笔者所

不能同意的
.

一种观点认为
,

我国地方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地方性法规
,

同我国中央国家权力机关制

定的宪法
、

法律相比
,

不只在效力高低
、

适用范围大小等方面有量的差别
,

而且有质的不

同
,

因为宪法和法律是
“

源
” ,

而地方性法规是
“

流
” ,

后者不能同前者相抵触
.

笔者认

, 豢

老



于

为
,

地方性法规同国家的宪法
、

法律相比
,

在所谓量的方面
,

确实存在差别
,

然而在所
一

i胃质

的方面
,

即在是否具有
“

法
”

或
“

法律
即

性质的间题上
,

它们之间是不存在差别的
,

我国宪

法在第 5条
、

第 67 和第 100 条里
,

多次将宪法
、

法律和地方性法规相提并论
,

即是证明 一再
者

,

不容怀疑
,

在宪法和法律之间同样存在上述源流关系
,

由此
,

我们能够得出宪法与法律

也有质的不同
,

只有宪法才是法
,

而法律就不是法的结论吗 ? 显然不能
.

因此
,

认为地方性

法规与宪法
、

法律有质的不同
,

从而否认地方性法规具有法的性质的观点
,

是站不住脚的
.

另一种观点认为
,

我国省级人民政府和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
,

也是享有立法权的国家机

关
;
它们制定规章的行为

,

同样是一种立法活动
。

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
.

根据有

二
:

其一
,

宪法第 100 条
、

地方组织法第 7条
、

第38 条
、

第 51 条关于省级和较大的市的人大及

其常委会有权制定地方性法规
,

而省级和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只可制定规章的规定是清清楚

楚的
.

其二
,

根据宪法的规定
,

地方性法规的撤销权在全国人大常委会
,

而规章的改变和撤销

权则在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国务院
.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 、

虽然在其它情况下
,

人们对规章一词的含义可以有多种理解
,

似

是
,

在我国宪法和法律里
,

规章从形式上讲只是规则
、

规定
、

章程等的总称
,

从内容」:讲只

是规范化了的行政措施
;
在我国社会行为规则的总体系里

,

规章象政策
、

纪律
、

道德
、

习惯

等一样
,

是与法或法律并列的行为规则
,

而并非法或法律的一种表现形式
,

不属于我国法或

法律的范畴
,

同法或法律有着质的不同
。

同时
,

我们还可以看出
,

我国省级人民政府和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并不享有立法权
,

它

们制定规章的行为
,

并不是立法活动
.

省级和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制定的任何规范性文件
,

如有必要上升为地方性法规
,

以使用国家强制力来保证实施
,

必须报经省级和较大的市的人

大或其常委会审议通过
,

否则便不具有地方性法规的性质
.

省级 以
一

F的各级人民政府更不享

有制定地方性法规的权力
.

综上可见
,

地方性法规与规章虽有一些共同之点
,

但也存在重要的相异之处
,

二者之间

的严格界限是不容忽视
、

不容混淆的
.

然而
,

应该引起注意的是
,

在当前的现实生活中
,

忽

视和混淆地方性法规与规章界限的现象时有所见
,

其中最突出的就表现在滥用
“

法规
”

这一

术语
.

比如
,

有的单位将某省省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和省级人民政府制定的

规章汇编成册
,

定名为 《 x x 省法规汇编 》 ;
有的报纸将普通城市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当作

“

重要法规
”

来宣传
,

等等
.

笔者认为
,

在 1 9 8 2年宪法颁行之后
,

我们应该慎重使用
“

法

规
”

这一术语
.

因为在宪法中并没有单独使用
“

法规
”

这个概念
,

而只使用
“

行政法规
”

和
“

地方性法规
”

的概念
,

前者是专指我国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国务院制定的具有法律性质的

规范性文件
;
后者是专指省级和较大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具有法律性质的规范性文

件
.

因此
,

严格地说
,

在使用
“

法规
”

这一概念时
,

其外延只能包括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

规
,

而不应把不具有法律性质的其他文件
,

如行政规章等也列入其中
.

月东


